
（上接B73版）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四川省蜀峰道地
药材有限公司

马**

众香国（山东）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石鸿
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阿依舍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鹏御纺织原
料销售中心

上海灵肯科技有
限公司

肖*

上海巽提纺织原
料销售中心

上海新隆纺织品
有限公司

李*

2023 年
6月

2023 年
3月

2023 年
1 月 - 9

月

小计

2023 年
9月

2023 年
9月

2023 年
6 月 - 9

月

小计

2023 年
6月

2023 年
9 月-12

月

小计

2023 年
9月

2023 年
1月

2023 年
9月

冬虫夏
草

冬虫夏
草

瓶装冬
虫夏草

冬虫夏
草

冬虫夏
草

冬虫夏
草

冬虫夏
草

冬虫夏
草

冬虫夏
草

冬虫夏
草

冬虫夏
草

3,072.00

10,000.00

1,755.00

1,755.00

1,111.00

1,000.00

460.00

460.00

500.00

750.00

750.00

200.00

255.00

400.00

44.81

23.85

23.66

23.66

19.65

10.55

10.33

10.33

9.17

8.26

8.26

5.16

5.16

4.59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9
月

48.84

26.00

20.02

2.32

4.40

26.74

22.21

11.50

5.83

5.83

11.67

10.00

6.00

3.00

9.00

5.83

5.83

5.00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二 路

12号

自提

自提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东 营
区济南路

拱 北 迎 宾
大道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余 杭
区 仓 前 街
道 金 之 源
大厦

上 海 市 宝
山 区 泗 塘
八村

上 海 市 林
耀路296弄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高 新
区 中 海 名
城

上 海 市 宝
山 区 泗 塘
八村

上 海 市 宝
山 区 泗 塘
八村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天 府
一街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注：上述客户2023年末均无欠款
上述客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名称

广东吉翔医药有限公司

杨**

杭州华都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秋泽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宋*

昆明贵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门复一堂科技药业有限公
司

青海藏升堂商贸有限公司

宜佰年（杭州）参茸有限公司

四川省蜀峰道地药材有限公
司

马**

众香国（山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宝安石鸿工贸有限公
司

杭州阿依舍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鹏御纺织原料销售中心

上海灵肯科技有限公司

肖*

上海巽提纺织原料销售中心

上海新隆纺织品有限公司

李*

注册时间

2017年

2014年

2002年

2016年

2016年

2010年

2019年

2019年

2011年

1994年

2018年

2018年

2014年

2018年

2012年

注册资本

1000万

500万

200万

300万

2.5万澳元

600万

500万

1000万

300万

10000万

100万

100万

500万

50万

50万

实际控制人

刘楚城

张**

王**

燕**

王*

敏**

吕**

王*

邢**

刘*

方牙**

颜**

曾**

倪**

徐**

与公司开始合作
时间

2021年

2020年

2023年

2020年

2018年

2023年

2017年

2020年

2023年

2023年

2023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1年

2023年

2023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主要业务联系
人

刘**

杨**

张**

朱**

宋*

燕**

王*

敏**

吕**

杨**

马**

王*

曾*

方**

吴*

曾**

肖*

吴*

吴*

李*

三、2023年公司中成药业务均为利肺片的销售，根据有关协议约定方式结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名称

上海上药雷允
上医药有限公

司

青海贵生医药
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有限
公司

国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青海省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汇丰医药
药材有限责任

公司

青海康之源药
业有限公司

青海灵峰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汇仁医药
有限公司

销售时间

2023 年
1-12月

小计

2023 年 1
月-10月

小计

2023 年 1
月-12月

小计

2023 年 1
月-12月

小计

2023 年
1-12月

小计

2023 年 1
月-11月

小计

2023 年 1
月-11月

小计

2023 年 1
月-3月

2023 年 1
月-3月

2023 年 2
月-5月

小计

商品名
称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销售金额
（不含税）

6,446.67

6,446.67

577.09

577.09

429.47

429.47

376.87

376.87

188.40

188.40

135.00

135.00

106.53

106.53

54.96

54.48

29.96

29.96

回款时间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2
月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2
月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2
月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2
月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12
月

回款金额

331.81

717.04

868.27

778.73

637.03

544.24

526.68

601.92

436.39

489.06

413.82

539.22

6,884.21

54.72

88.92

58.77

77.49

40.22

77.49

77.12

96.68

571.41

60.19

75.24

37.62

120.38

37.62

75.24

71.48

37.62

30.10

545.49

112.86

37.62

112.86

37.62

37.62

33.86

63.95

33.86

30.10

500.35

64.63

38.02

45.62

22.81

7.60

22.81

22.81

224.29

34.56

39.33

39.33

39.33

152.55

15.05

41.38

37.62

37.62

22.57

7.52

161.77

62.10

61.56

18.81

15.05

18.81

52.67

应 收 账
款 期 末

余额

1,078.44

135.42

75.24

120.54

-

-

16.52

-

-

15.05

发货地址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收货地址

上 海 市 中
山西路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经 三
路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绥 德
路

上 海 市 静
安 区 康 宁
路

南 京 市 浦
口 区 江 北
新 区 星 驰
路

西 宁 市 城
北 去 生 物
科 技 园 区
纬一路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华 联
路

青 海 生 物
科 技 产 业
园 区 迎 新
路 食 品 保
健 品 聚 集
区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生 物 科
技 产 业 园
纬三路

上 海 市 杨
浦 区 共 青
路

是否23
年新增
客户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1

12

13

14

15

16

17

华润青海医药
有限公司

连云港赣榆医
药有限公司

青海省新绿洲
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科园信海
医药经营有限

公司

嘉事堂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月

2023 年 3
月-12月

2023 年 1
月-2月

2023 年 1
月-12月

2023 年 1
月-12月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利肺片

29.51

27.76

22.70

4.61

3.95

1.98

0.66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33.35

27.80

-

31.08

-

5.21

6.70

2.23

4.47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宁市城
北区经二
路12号

西 宁 经 济
开 发 区 峡
口 路 新 材
料产业园

连 云 港 市
赣 榆 经 济
开 发 区 珠
海路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柴 达 木
路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大 兴
经 济 开 发
区 广 平 大
街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马 连
道东街

北 京 市 丰
台 区 看 丹
乡 杨 树 庄
看杨路

北 京 市 石
景 山 双 峪
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上述客户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名称

上海上药雷允上医药有限公
司

青海贵生医药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责任
公司

青海康之源药业有限公司

青海灵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汇仁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青海医药有限公司

连云港赣榆医药有限公司

青海省新绿洲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
公司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6年

2019年

2010年

2020年

1993年

1996年

1988年

2016年

2003年

2002年

2019年

1990年

2000年

2000年

2000年

1999年

1997年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2000万元

500000万元

200000万元

3302.7万元

1000万元

3300万元

1000万元

1019万元

3000万元

3000万元

800万元

11210万元

75592万元

919170.3356 万
元

3330万元

29170.712万元

实际控制人

国有

张**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国有

庄**

谢*

陈**

国有

孙**

赵*

国有

国有

China
Health Sys-

tem Ltd.

国有

与公司开始合作
时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2年

2022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主要业务联系
人

董*

张**

陆**

陆*

朱*

刘*

蔡**

霍**

谢**

吴**

山**

万*

张**

齐*

韩**

刘**

张**

2.（2）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客户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近5年是否存在业务关系或资金往来，
上述主体生产经营是否由公司职工或公司控股股东职工实际控制，公司及控股股东员工是否在上述主体
任职，上述交易结算资金是否由公司流出

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客户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近5年不存在业务关系或资金往来，公司职
工或公司控股股东职工无实际控制上述主体生产经营，公司及控股股东员工无在上述主体任职，不存在上
述交易结算资金由公司流出的情况。

2.（3）公司中成药的采购及销售模式，结合中成药的货物流转、资金流转情况，说明公司在相关交易中
的角色，结合上述问题说明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公司2023年中成药业务主要为利肺片的采购和销售。利肺片是处方药，属于国家医保品种，主要在医
院销售，少部分在可以销售处方药的诊所和药店销售，经营模式主要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经营计划，与
关联方三普药业签订有关协议、向其采购产品，然后通过与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批发、零售）、专门从事药
品配送和销售的医药商业公司合作，由其向医院、诊所或药店销售。在货物流转方面，三普药业根据与我
公司签署的有关协议组织安排生产，生产完毕检验合格后交到我公司的仓库，我公司验收合格后再根据与
医药商业公司有关协议的约定发货；在资金流转方面，医药商业公司在收到公司的货物并验收合格后，根
据协议的约定与我公司结算，公司根据采购金额与三普药业进行结算。

在该业务中，我公司主要开展市场开拓、销售的工作，包括利用自身的市场资源开展实施药品招投标
的工作，并统筹市场价格体系；开发和选择优质医药商业公司，与其开展合作洽谈和确定协议条款，并按照
协议约定发货、回款；招募合格的区域推广商并进行管理、考核其工作成果、支付有关的推广费用。

公司向客户销售利肺片，于客户取得利肺片控制权时点，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
应当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或者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公司利肺片的客户均为药品
经营企业，成为这些客户的合格供应商，需要完成首营资质建档（即公司具备从事药品经营合法、合规的全
部资质）后，与客户订立药品《购销合同》，各方按约定履行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公司（卖方）与客户（买方）订立药品《购销合同》，明确约定购销的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款、交（提）
货时间、交付的方式及风险的承担、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质量技术标准、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
及合同纠纷解决方式，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合同满足收入准则第五条规定的全部条件，公
司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称“新收入准
则”），公司关于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如下：

销售商品合同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销售商品合同通常仅包含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本公司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不

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三个条件，所以本公司通常在综合考虑了下列因素的基础上，在到货验收完成时
点确认收入：取得商品的现时收款权利、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转移、商品的法定所有权的转
移、商品实物资产的转移、客户接受该商品。具体为：

中成药：根据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公司将商品发送至客户指定的地址，客户在核实数量及商品外观
进行签收后，符合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条件，此时确认销售收入。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在销售商品时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
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当公司为主要责任人时，应当按照全部已收
或应收对价确认收入，否则，则按照代理人的处理方式，按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
或者按照已收或应收总价扣除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确认收入。

根据新收入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当存在第三方参与企业向客户提供商品时，企业向客户转让特定商
品之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应当作为主要责任人。企业作为主要责任人的情形包括：

（1）企业自该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这里的商品或其他资产也包括企
业向客户转让的未来享有由其他方提供服务的权利。

（2）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3）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合同约定的某

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公司自三普药业购入利肺片等商品后，再通过公司的销售渠道向客户销售，符合应用指南规定的第(1)

种情形。
新收入准则第四条规定：“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

经济利益。”
关于商品控制权的判断，新收入准则应用指南中规定：“实务中，企业在判断其在向客户转让特定商品

之前是否已经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
情况进行判断，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但不仅限于：

（1）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该主要责任包括就特定商品的可接受性（例如，确保商品
的规格满足客户的要求）承担责任等。

（2）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当企业在与客户订立合同之前已经购买
或者承诺将自行购买特定商品时，这可能表明企业在将该特定商品转让给客户之前，承担了该特定商品的
存货风险，企业有能力主导特定商品的使用并从中取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3）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企业有权决定与客户交易的特定商品的价格，可能表明企
业有能力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公司在利肺片等商品的销售中，符合准则规定的在向客户转让特定商品之前已经拥有对该商品的控
制权，包括：

1．公司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公司与客户的销售合同明确合同履约义务，明确产品名
称、规格、数量、价款、交（提）货时间、交付的方式及风险的承担、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质量技术标准、货款
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及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等。商品的质量、售后服务等均由公司承担。

2.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公司依据自身的销售计划，向三普药业采
购利肺片等商品，公司存在主动“囤货”行为，并承担与该存货相关的公允价值变动、实物毁损灭失、滞销积
压等风险和收益，由公司自主决定销售给哪个客户，以及与该客户自主谈判确定销售合同的条款。

3.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利肺片等商品的销售价格完全由公司与客户协商确定（符
合国家药品定价规定），供应商（三普药业）不参与或影响商品的价格。即在持有存货期间，公司不仅有权
决定卖给谁，也有权决定以什么价格出售，且承担了全部源自客户的信用风险。

综上，对于利肺片等商品的销售业务中，公司应作为主要责任人，其商品销售收入按总额法确认符合
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2.（4）2024年3月公司因广告宣传误导消费者被媒体集中报道，请公司说明酒水业务线下经营情况，包
括目前尚未营业的门店数量、正常营业的门店数量，3月和4月销售数量、销售金额、同比、环比情况，并充分
提示酒水业务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2024年3月15日有关媒体对公司个别员工在销售听花酒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进行报道后，公司要求各
子公司及经销商除对部分老客户外，立即暂时停止有关经营活动以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检查工作和
开展内部自查、自纠工作。2024年4月25日，成都市武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公司子公司成都听花盛世贸
易有限公司在销售听花系列白酒的过程中，使用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和“听花”酒未经核实的用户评价作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停止其
违法宣传行为，并处以罚款人民币 180 万元；2024年6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同的
法律规定对公司子公司北京听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停止有关违法行为、罚款80万元的行政处罚。公
司及子公司对上述处罚予以诚恳的接受，同时由于公司内部整改工作已完成、听花酒不存在质量和食品安
全等方面的问题，有关经营工作自5月份开始已有序恢复。

公司在上述时间段内为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检查和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主动暂时停止了有关产
品的经营，因此2024年3月16日到4月30日间，公司酒水业务只向部分老客户进行销售，3月份销售数量为
1335瓶、销售金额为511.63万元（不含税），同比下降43.26%、环比增加62.87%；4月份销售数量为156瓶、销
售金额为42.56万元（不含税），同比下降90.77%、环比下降91.68%。

截至本回复日，公司大健康板块的业务未受相关媒体报道的影响，经营正常；酒水销售业务方面，除3
家拟解约的经销商及其门店外，公司自营及签约经销商的经营活动（含16家门店）已全部恢复经营，渠道开
拓、招商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后续公司将根据原定的生产经营计划（详见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有关内容）开展工作，充分吸取有关的经验教训，在完成有关整改的基础上进一步规
范销售行为，积极消除媒体相关报道带来的不利影响，努力实现提升整体经营业绩、大幅缩减亏损的经营
目标，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但由于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可能会对国内行业、市场环
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国内酒类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分化、调整趋势明显，而目前公司酒水业务产品品牌
新、产品创新性强，消除有关媒体报道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可能导致公司经营计划受到影响、经
营目标无法完全实现，进而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针对公司各类业务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审计工作中实施了包括检查合同、发货单、发票、往来款项、

函证、对重点客户进行实地走访或访谈等较为全面、详细的核查程序，并关注了期后销售情况。
针对本年酒水收入，核查了各类客户业务类型、业务模式、收入确认的标准以及结算方式等，分析了公

司酒水收入与上年变化的原因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异常，以及公司收入季节性波动的合理性、恰当性。对
主要客户通过查询客户的信用公示信息、查阅公司近几年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等以识别其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交易实质。

本年审计中，选取了19家重点客户（主要是经销商）进行了实地走访，对部分经销商进行了视频、电话
访谈，实地走访及视频、电话访谈的客户销售收入占全部酒水收入80.4%。通过实施现场观察和访谈程序，
核实客户的真实性及关联关系，核实客户的往来款项、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核实其他来自公
司的信息与来自客户信息的一致性。

实地走访中，我们了解了客户的名称、住所、经营办公地址、成立时间、法定代表人、股东情况等基本信
息；了解了客户的主营业务、经营地区、市场定位情况等业务状况；了解了包括公司与客户开始合作时间、
交易的内容、交货方式、付款方式、结算方式、信用期限、对账方式、产品运输方式、验收方式、本年的交易金
额、产品定价方式，合同履行情况、款项支付方式，是否存在第三方付款等与公司的合作情况，并询问了客
户对公司合作情况的评价。审计人员取得走访客户的存货进销存明细表，对截至走访日的存货实施核对
盘点；了解其2023年末的存货情况，并据此判断经销商的整体销售情况；取得部分客户的银行流水进行检
查，选取部分客户的客户实施了询问、检查收款单据，检查订、发货记录，微信记录等进一步程序。

针对冬虫夏草销售收入，核查了每笔业务的销售类别、销售价格以及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分析了公
司冬虫夏草收入较上年、本年每季度变化的原因是否合理，以及公司收入季节性波动的合理性、恰当性。
对个人客户，通过访谈了解其与青海春天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交易实质；对法人客户，通过查询客户的
信用公示信息、股权架构等以识别其关联关系以及交易实质。

对吉瑞堂（澳门）贸易有限公司及澳门复一堂科技药业有限公司，除上述程序外，项目组还访谈了其主
要负责人，并取得澳门复一堂科技药业有限公司一批次产品生产的全过程视频和照片。

针对中成药利肺片销售收入，核查了每单业务的销售类别、销售价格以及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对重
要客户的主要经办人进行电话访谈。实施了将本年的收入、毛利率等与上年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产品销售
的结构、价格以及毛利率变动是否异常，各期之间是否存在重大波动等实质性分析程序，以确认本年收入
实现增长的合理性。

对于关联关系，我们了解了公司的股东及董监高是否在客户处任职或担任股东，客户的股东及董监高
是否在公司任职或担任股东；公司的关键经办人员及客户关键经办人员是否与公司或者客户存在关联关
系；关注了公司是否存在客户及供应商相同的情况。

通过实施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各类业务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
定。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客户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或资金往来，公司职工或公
司控股股东职工无实际控制上述主体生产经营，公司及控股股东员工无在上述主体任职，不存在上述交易
结算资金由公司流出的情形。

公司中成药-利肺片目前的经营模式为：青海春天根据自身销售计划和订单情况，向关联方三普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普药业”）下达订单，三普药业根据订单要求的规格和数量，按生产工艺、质量标准
要求生产合格的产品，通过双方质检验收后移交青海春天药品仓库。青海春天与三普药业签订药品《购销
合同》，向三普药业采购合格的利肺片后，通过自身开发的客户-专业医药商业公司进行销售。

公司关于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如下：
本公司通常在综合考虑了下列因素的基础上，在到货验收完成时点确认收入：取得商品的现时收款权

利、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转移、商品的法定所有权的转移、商品实物资产的转移、客户接受该
商品。

中成药：根据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公司将商品发送至客户指定的地址，客户在核实数量及商品外观
进行签收后，符合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条件，此时确认销售收入。

青海春天（卖方）与客户（买方）订立药品《购销合同》，明确约定购销的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款、交
（提）货时间、交付的方式及风险的承担、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质量技术标准、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
责任及合同纠纷解决方式，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合同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收
入》（2017年修订）（以下称“收入准则”）第五条规定的全部条件，青海春天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时确认收入。

根据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在销售商品时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
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当公司为主要责任人时，应当按照全部已收或
应收对价确认收入，否则，则按照代理人的处理方式，按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或
者按照已收或应收总价扣除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确认收入。

青海春天在利肺片等商品的销售中，符合收入准则规定的在向客户转让特定商品之前已经拥有对该
商品的控制权，包括：

一青海春天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青海春天与客户的销售合同明确合同履约义务，明确
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款、交（提）货时间、交付的方式及风险的承担、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质量技术标
准、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及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等。商品的质量、售后服务等均由青海春天承担。

一青海春天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青海春天依据自身的销售计划，向三
普药业采购利肺片等商品，公司存在主动“囤货”行为，并承担与该存货相关的公允价值变动、实物毁损灭
失、滞销积压等风险和收益，由青海春天自主决定销售给哪个客户，以及与该客户自主谈判确定销售合同
的条款。

一青海春天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利肺片等商品的销售价格完全由青海春天与客户协商

确定（符合国家药品定价规定），供应商（三普药业）不参与商品的定价。即在持有存货期间，青海春天不仅
有权决定卖给谁，也有权决定以什么价格出售，且承担了全部源自客户的信用风险。

综上，我们认为，对于利肺片等商品的销售业务中，青海春天应作为主要责任人，其商品销售收入按总
额法确认符合收入准则的规定。

3.年报披露，公司2023年末存货余额为2.97亿元，其中原材料1.87亿元、库存商品8352.73万元、合同
履约成本603.65万元、发出商品1226.87万元，公司本年存货跌价准备7868.24万元，计提比例20.93%，去年
同期为 21.54%，公司本年酒水业务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不升反降。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业务类型、产品列示公司2023年末存货名称、数量、采购时间、期末余额、减值
准备、存放地等，如存在虫草存货，请列示虫草存货的数量、等级、采购时间、采购对象等，并说明是否存在
高低等级存货之间重分类的情况；（2）列示发出产品情况，包括商品内容、数量、交易对方名称、出库地址、
收货地址、出库时间、签收时间、对应收入确认情况等，并结合公司相关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说明是
否存在推迟确认收入的情况；（3）分业务类型、产品列示存在减值的存货情况，包括名称、数量、减值迹象表
现等，并结合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和市场价格，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3.（1）分业务类型、产品列示公司2023年末存货名称、数量、采购时间、期末余额、减值准备、存放地等，

如存在虫草存货，请列示虫草存货的数量、等级、采购时间、采购对象等，并说明是否存在高低等级存货之
间重分类的情况

2023末，公司分业务类型的存货名称、数量、采购时间、期末余额、减值准备、存放地情况如下：
单位：克、盒、瓶、人民币万元

业 务
类型

冬 虫
夏草

中 成
药

酒水

总计

存货类别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

合计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合计

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

合同履约
成本

合计

产品名称

冬虫夏草

瓶 装 冬 虫 夏
草

冬虫夏草（粗
碎）

包装物

低值易耗品

印刷品

店铺物料

利肺片

利肺片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包装物

印刷品

促销品

店铺物料

低值易耗品

数量

2,016,614

74,802

12,580

2,103,996

257,040

17,460

274,500

120,449

5,521

4,721,312

31,735

4,879,
017.00

采购时间

2018-
2023年

自行生产

自行生产

2016 年 及
以前

2023年

2018 年 及
以前

2016 年 及
以前

2023年

2023年

2020-
2023年

2022-
2023年

2018-
2020年

2020-
2023年

2022-
2023年

2022-
2023年

2022-
2023年

2023年

2023年

2022-
2023年

期末余额

25,512.81

1,080.61

251.29

670.32

9.83

10.81

843.18

28,378.84

224.32

14.37

238.69

4,812.93

288.27

1,880.38

1,212.50

30.54

2.13

89.02

2.75

39.76

603.65

8,961.93

37,579.47

减值准备

6,829.17

185.08

-

-

-

10.81

843.18

7,868.24

-

-

-

-

-

-

-

-

-

-

-

-

-

-

7,868.24

账面价值

18,683.64

895.53

251.29

670.32

9.83

-

-

20,510.60

224.32

14.37

238.69

4,812.93

288.27

1,880.38

1,212.50

30.54

2.13

89.02

2.75

39.76

603.65

8,961.93

29,711.23

存放地

公司西宁厂区
专 用 冷 库 ；西
宁 玖 鹰 、临 夏
八 坊 、玉 树 西
杭三个虫草交
易 市 场 ；成 都
荷花池中药材
市 场 ；广 州 国
际医药展贸中
心

公司西宁厂区
低温成品库

公司互助厂区
库房

公司厂区仓库

公司成都仓库

公司互助厂区
库房

公司西宁厂区
成品库

发出商品

公 司 西 宁 、成
都、宜宾、北京
仓库；成都、北
京 体 验 店 、电
商仓库

公 司 西 宁 、成
都 、宜 宾 仓 库
及电商仓库

发出商品

公 司 成 都 、宜
宾仓库

公司宜宾仓库

公司宜宾仓库

公司成都仓库

公 司 成 都 、宜
宾 仓 库 、办 公
楼库房

其中，原材料-冬虫夏草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存货名称

冬虫夏草-01

冬虫夏草-02

冬虫夏草-03

冬虫夏草-04

合计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数量(克)

289,270.20

678,265.80

467,113.00

581,965.00

2,016,614.00

期末余额

47,642,112.24

91,565,883.00

58,376,625.00

57,543,500.43

255,128,120.67

跌价准备

8,999,967.52

21,725,656.91

37,566,125.51

68,291,749.94

账面价值

47,642,112.24

82,565,915.48

36,650,968.09

19,977,374.92

186,836,370.73

公司上述冬虫夏草存货采购于2018-2023年度，皆是按统货进行采购，没有等级划分，公司的冬虫夏草
均采取专业的储存方法，以保证货物的品质，并按期进行质量检测。公司于2023年8-10月根据经营需要
对库存冬虫夏草完成了拣选分等级后，按新的等级、新的批次分别重新入库，并且于2023年11-12月对外
销售了部份冬虫夏草，所以目前库存的冬虫夏草中难以区分原采购的具体年限和数量。经第三方机构检
测和公司内部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上述存货质量均符合国家冬虫夏草质量标准。冬虫夏草作为农产品，采
购对像均为虫草产区牧户，2018-2023年公司虫草供应商明细如下：

年度

供应商

2018年

索南**、李**、桑
周 **、李 **、赵
**、扎*、多**、季
**、梁 **、宋 **、
仁 增 **、多 杰 *、
鲍*、卢**、孟**

2019年

宋**、梁**、扎*、
卢**、赵**、鲍*、
李**、仁增**、季
**、李 **、周 **、
多 杰 *、索 南 **、
孟**、魏*

2020年

卢 **、周 **、李
**、魏 *、任 *、赵
**、季**、任*、桑
杰*、王**、王**

2021年

魏*、李**、季**、
赵**、旦正**、尕
**、李 **、杨 **、
任*、丁**

2022年

任 *、杨 **、杨
**

2023年

李**、马**、卢
**、杨**

公司的冬虫夏草存货一直沿用冬虫夏草纯粉片的原材料的管理方式，均为未分级的统货，但虫草销售
根据品相的不同销售价格相差极大，公司决定对冬虫夏草存货进行分级调整，公司于2023年7月16日召开
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如下决议：

为满足冬虫夏草市场销售分级的要求、提高销售效率，降低库存，经参会人员充分讨论，同意仓储部和
销售部根据冬虫夏草批发市场的相关分级标准和公司有关存货管理制度，对公司库存冬虫夏草原草进行
分级、分类拣选后，重新办理入库，后期采购、销售均按分级后的标准进行。全部工作必须于2023年10月
31日前完成。

公司按期完成分级拣选工作，并根据市场价格调研报告和综合往年销售行情走势确定价格、重新办理
入库，后期根据四个级次分别销售及结转成本。公司对虫草存货拣选分级后，有利于更合理进行虫草存货
的管理和销售业务的核算，不存在高低等级存货之间重分类的情况。

3.（2）列示发出产品情况，包括商品内容、数量、交易对方名称、出库地址、收货地址、出库时间、签收时
间、对应收入确认情况等，并结合公司相关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说明是否存在推迟确认收入的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发出商品余额1,226.87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品名

利肺片

利肺片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白酒

金额
（ 万

元）

11.85

2.52

56.35

18.42

13.84

50.97

65.13

20.96

2.62

921.83

62.38

1,226.87

交易对方名称

国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汇丰医药药
材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白木文化
有限公司

苏州市姑苏品亿
樽百货商贸有限

公司

苏州金独花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霆花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烟台融裕商贸有
限公司

成都听花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听花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听花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听花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出库地址

公司西宁厂区
成品库

公司西宁厂区
成品库

公司宜宾
仓库

公司宜宾
仓库

公 司 宜 宾 、成
都仓库

公司成都
仓库

公司成都
仓库

公司宜宾
仓库

公司成都
仓库

公 司 成 都 、宜
宾仓库

公司宜宾仓库

收货地址

上 海 市 静 安
区康宁路

上 海 市 普 陀
区华联路

黑 龙 江 省 哈
尔 滨 市 南 岗
区 华 山 路 与
赣水路交口

苏 州 市 城 北
东路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国 宾 路 一
号 凯 宾 斯 基

酒店

上 海 市 静 安
区广中西路

山 东 省 烟 台
市 莱 山 区 观

海路

山 东 省 临 沂
市 北 城 新 区

环球汇

成 都 市 双 流
区 黄 河 中 路

二段

成 都 市 邛 崃
市 高 埂 街 道

斜江社区

成 都 市 邛 崃
市 高 埂 街 道

斜江社区

出库时间

2023-12-27

2023-12-27

2023-12-29

2023-12-29

2023-12-29

2023-12-29

2023-12-29

2023-12-26

2023-12-27

2023-12-27

2023-12-29

签收时间

2024-1-2

2024-1-2

2024-1-2

2024-1-2

2024.1.1-
1.2

2024-1-2

2024-1-2

2023- 12-
29

2023- 12-
28

2023- 12-
30

2023- 12-
31

收入确认
时间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2024年1月

上述中成药-利肺片以及酒水销售业务均属于销售商品合同，具体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如下：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销售商品合同通常仅包含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本公司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不

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三个条件，所以本公司通常在综合考虑了下列因素的基础上，在到货验收完成时
点确认收入：取得商品的现时收款权利、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转移、商品的法定所有权的转
移、商品实物资产的转移、客户接受该商品。

1、中成药：根据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公司将商品发送至客户指定的地址，客户应当在收货时对货物
的数量和外包装等相关情况现场核查，客户在核实数量及商品外观进行签收后，符合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的条件，此时确认销售收入。

2、公司的酒水经销商均为预收货款进行销售，根据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公司收到货款后，将商品发
送至经销商或经销商指定的地址，经销商应当在收货时对货物的数量和外包装等相关情况现场核查。经
销商在核实数量及商品外观进行签收后，能够获取其全部经济利益（包括非商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其他损
失），表明其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因此，经销商收到货物并在物流单（发货单）中签收
时确认收入实现。

上述1-2项利肺片以及3-7项酒水销售，均为于2023年12月31日尚未经客户到货签收之存货，故在发
出商品列报，于客户签收时确认收入实现，计入2024年1月收入。

上述8-11项酒水销售，系公司12月与经销商成都听花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经销协议
特供订单），收取货款，向其发货并于2023年12月31日前签收，公司于2023年12月确认收入实现。年报审
计时，会计师经对成都听花令合同、订单、发货单、收款情况进行核查，并实施函证及实地走访程序，成都听
花令相关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以及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和方法，销售业务真实。但会计
师认为，公司主要酒水销售模式为根据经销商购入酒水的实际动销率情况，向经销商分批量、多批次销售
酒水，但对成都听花令的一次销售量较大，且在2023年12月下旬集中发货，与公司与其他经销商的销售模
式不完全一致，存在集中发货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提出审计调整冲回公司于12月发货确认的销售收入2,
654.83万元，相关存货调整计入发出商品列报。经沟通后公司同意会计师意见，调整后于2024年1月确认
成都听花令相关收入2,654.83万元，该收入包括在公司2024年1季度报告酒水收入中。

上述发出商品及相关收入确认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符合各项
业务实际情况，不存在推迟确认收入的情况。

3.（3）分业务类型、产品列示存在减值的存货情况，包括名称、数量、减值迹象表现等，并结合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和市场价格，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如3（1）存货情况所述，公司中成药及酒水业务板块存货无产生减值的情况，产生减值迹象的存货均为
冬虫夏草业务板块部分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冬虫夏草、部分瓶装冬虫夏草、周转材料中原“极草”专卖店店
铺物料及部分过时印刷品，本期存货跌价准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项目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

合计

存货名称

冬虫夏草

瓶装冬虫夏草

印刷品

店铺物料

数量（克）

2,016,614.00

45,375.00

2,061,989.00

期初跌价准备
余额

8,114.31

185.79

10.81

843.18

9,154.09

本期计提

164.31

164.31

本期销售转销

1,449.45

0.72

1,450.16

期末跌价准备
余额

6,829.17

185.08

10.81

843.18

7,868.24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以账面价值与期末存货按估计售价减去销售所必需的估计费用后的价值确认可变
现价值对比计算。针对冬虫夏草存货，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一起，分别走访了西宁本地、成都、甘肃临
夏、玉树、广州等主产、销区虫草市场，对不同冬虫夏草市场的价格、销售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经了解及
询价，市场上一级冬虫夏草价格在每市斤10万元-13万元，二级价格为6-9万元/市斤，三级价格为4-5.5万
元/市斤，四级价格在2万元/斤左右。

根据各不同地区虫草市场走访询价，结合公司存货状况以及实际销售情况，依据谨慎性原则，确认公
司各等级冬虫夏草估计售价如下：

单位：克、元/克
等级

一级

二级（成色好）

二级（成色中等）

三级

四级

物料号

C231023-01

C231023-02

C231023-02

C231023-03

C231023-04

期末数量

289,270.20

346,331.80

331,934.00

467,113.00

581,965.00

入库单价

164.70

135.00

135.00

124.97

98.88

估计售价

200

140

110

80

35

经测算，本期末冬虫夏草存货需增加计提164.31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存货盘
点制度，每月、季、年末均对存货实施盘点，确认其状况以及账实相符情况，并于期末实施存货期末计价测
试。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测试过程合理，计提金额恰当，符合公司存货的实际情况。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针对存货，我们实施了分析、监盘、发出计价测试、存货出、入库截止测试等程序，合理保证青海春天

期末存货的真实性、准确性。实施了存货期末计价测试，分别对有合同部分的存货和无合同部分的存货进
行减值测试；检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方法是否合理，前后各期是否一致，计算及会计处理是否
正确。

由于公司的存货主要为冬虫夏草，价值高且存货周转率较低，项目组在全面监盘、复盘以确认其存在
性的基础上，查阅了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实地走访虫草市场、现场访谈了公司的客户，通过专业网
站查询了相关存货价格趋势，对冬虫夏草市场的价格、整体经营情况进行较为详尽的调查了解。根据了解
的情况重新计算了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并与公司相关账务处理进行了核对分析。

公司的冬虫夏草存货一直沿用冬虫夏草纯粉片的原材料的管理方式，均为未分级的统货，但虫草销售
根据品相的不同销售价格相差极大，公司决定对冬虫夏草存货进行分级调整。审计中我们关注到，公司于
2023年7月16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如下决议：为满足冬虫夏草市场销售分级的要求、提高销售效率，
降低库存，经参会人员充分讨论，同意仓储部和销售部根据冬虫夏草批发市场的相关分级标准和公司有关
存货管理制度，对公司库存冬虫夏草原草进行分级、分类拣选后，重新办理入库，后期采购、销售均按分级
后的标准进行。全部工作必须于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公司各部门按期完成分级拣选工作，并根据市
场价格调研报告和综合往年销售行情走势确定价格重新办理入库，自2023年11月1日起根据四个级次分
别销售及结转成本。

本年审计中针对冬虫夏草存货，在期末盘点确认其数量的情况下，复核了公司当期购进、销售、领用、
拣选出库、拣选损耗、选后入库、各级次原草入库赋价等全流程账务处理，并根据业务实质和测算结果，提
出调整建议。根据询问、了解、测算和检查分析，我们认为，公司对虫草存货拣选分级后，有利于更合理进

行虫草存货的管理和销售业务的核算，不存在高低等级存货之间重分类的情况。
2.针对发出商品，我们取得了发出商品明细表，核对结算单位名称、有关的合同、协议、订单、出库单、发

运单等凭证，分析交易实质，检查其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并关注期后结转销售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发出商品
退回等情形。

经实施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期末发出商品余额可以确认，在期后客户签收时点确认收入符合相
关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年报审计中我们关注到，2023年12月，公司与经销商成都听花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听花令）签订购销合同（经销协议特供订单），收取货款后，向其陆续发货并于2023年12
月31日前完成签收，公司据此于2023年12月确认收入实现。经了解，公司主要酒水销售模式为根据经销
商购入酒水的实际动销率情况，向经销商分批量、多批次销售酒水，但对成都听花令的一次销售量较大，且
在2023年12月下旬集中发货，与公司与其他经销商的销售模式不完全一致。经检查与成都听花令酒的销
售合同、订单、发货单、收款情况，并实施函证以及重要客户实地走访等审计程序，综合分析判断其销售业
务真实，但存在集中发货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经与公司沟通，调整冲回公司于12月确认的该项销售收入
2,654.83万元，相关存货成本1,267.17万元调整计入发出商品列报。期后公司于2024年1月确认对成都听
花令的销售收入2,654.83万元，公司对成都听花令相关营业收入的确认符合该笔交易的业务实质，符合会
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存在推迟确认收入的情况。

3. 2023年末，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存货账面余额为37,579.47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为7,868.24万元。存
货账面价值较高，存货期末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量对财务报表影响较为重
大，为此我们将存货期末计价作为关键审计事项。针对存货期末计价，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

（1）对青海春天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执行进行评估。
（2）对青海春天存货实施监盘及复盘，检查存货的数量及状况等。
（3）取得相关检测机构报告，评估青海春天期末主要存货是否符合质量合格标准。
（4）取得青海春天存货进销存明细表，结合存货周转情况，分析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
（5）走访相关交易市场，了解青海春天主要存货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和价格走势，考虑存货状况受市场

价格影响的程度。
（6）获取青海春天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货减值测试，检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变化情况等，分

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7）检查与存货期末计价相关的信息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与披露是否充分、适当。
针对冬虫夏草存货，项目组在全面监盘、复盘以确认其存在性的基础上，查阅了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

报告》，通过专业网站查询了相关存货价格趋势；与公司管理层一起，分别走访了西宁本地、成都、甘肃临
夏、玉树、广州等主产、销区虫草市场，对不同冬虫夏草市场的价格、销售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经了解及
询价，市场上一级冬虫夏草价格在每市斤10万元-13万元，二级价格为6-9万元/市斤，三级价格为4-5.5万
元/市斤，四级价格在2万元/斤左右。根据了解的情况结合盘点中关注到存货的实际状况，依据谨慎性原则
按市场价格的低限确认估计售价，减去销售所必需的预计费用重新计算了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并与公司
相关账务处理进行了核对分析，期末冬虫夏草存货需计提164.31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存货盘点制度，每月、季、年末均对存货实施盘点，确认其状况以及账实相符情
况，并于期末实施存货期末计价测试。本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测试过程合理，计提金额恰当，符合公司
存货的实际情况。

4、年报披露，2020年至 2023年，公司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分别为 3162.83万元、3464.52万元、
65.68万元和 67.03万元，同比变动比例分别为-48.15%、9.54%、-98.10%和 2.06%；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5593.31万元，同比减少67.64%，其中上海艺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期末余额390.35万元，烟台善欣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期末余额5204.11万元，北京听花心钦酒业有限公司-1.15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期末
余额分别为 1.52亿元、7733.55万元、5614.43万元和 3306.76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24.78%、-49.06%、-
27.40%和-41.1%，公司对外股权投资连年损失，拖累公司业绩，预付投资款余额1亿元4年未结算，相关安
排缺乏商业合理性，存在较高资金占用风险。

请公司补充披露：（1）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包括产品名称、金额、购买时间、历年及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底层资产情况等；（2）上述长期股权投资的的主要内容，包括投资时间、持股占比、其他股东名称及
实际控制人、历年主要财务数据、历年投资收益、投资的主要底层资产名称、每项资产投资金额等；（3）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投资时间、持股占比、其他股东名称及实际控制人、历年主要财务数据、历年
及累计公允价值变动、投资的主要底层资产情况等；（4）公司前期披露，由于受消费萎缩、消费场景缺失等
外部环境的影响，公司在相关产品销售方面未达到约定的条件，因此未对投资预付款进行结算，本年年审
会计师称公司酒水业务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说
明公司产品销售是否可能达到预付投资款结算条件，如否，公司计划何时收回相关款项；（5）公司投资款是
否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或通过其他渠道流向公司客户再回流公司。

回复：
4.（1）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包括产品名称、金额、购买时间、历年及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底层资

产情况
2020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万家现金宝

乾元-日鑫月溢”(按日)开放式理
财产品

步步生金8699

七天通知存款

陕国投创元2号理财

天天利滚利第2期

结构性存款

EB1669-阳光碧机构盈

朝招金7007

合计

上期末余额

本金

-

-

-

-

-

6,100.00

-

-

-

6,100.00

公 允 价
值变动

购买金额

4,062.15

3,700.00

7,940.00

800.00

20,000.00

700.00

1,000.00

2,158.00

2,900.00

43,260.15

赎 回 金 额（本
金）

4,000.00

3,700.00

7,940.00

800.00

19,800.00

6,800.00

1,000.00

2,158.00

-

46,198.00

本期末余额

本金

62.15

-

-

-

200.00

-

-

-

2,900.00

3,162.15

公 允 价 值
变动

0.69

-

-

-

-

-

-

-

-

0.69

2021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万家现金宝

乾元-日鑫月溢”(按日)开放式理
财产品

陕国投创元2号理财

EB1669-阳光碧机构盈

朝招金7007

农银时时付

合计

上期末余额

本金

62.15

-

200.00

-

2,900.00

-

3,162.15

公允价值
变动

0.69

-

-

-

-

-

0.69

购买金额

0.36

1,000.00

-

5,700.00

76,300.00

10,400.00

93,400.36

赎 回 金 额（本
金）

-

1,000.00

200.00

5,700.00

77,700.00

8,500.00

93,100.00

本期末余额

本金

62.50

-

-

-

1,500.00

1,900.00

3,462.50

公 允 价 值
变动

2.02

-

-

-

-

-

2.02

2022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万家现金宝

EB1669-阳光碧机构盈

朝招金7007

农银时时付

农银安心天天利

农银匠心天天利

合计

上期末余额

本金

62.50

-

1,500.00

1,900.00

-

-

3,462.50

公允价值
变动

2.02

-

-

-

-

-

2.02

购买金额

-

2,000.00

23,860.00

55,100.00

5,000.00

5,000.00

90,960.00

赎回金额（本金）

-

2,000.00

25,360.00

57,000.00

5,000.00

5,000.00

94,360.00

本期末余额

本金

62.50

-

-

-

-

-

62.50

公 允 价 值
变动

3.17

-

-

-

-

-

3.17

2023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万家现金宝

中债7-10年国开债C

农银时时付

合计

上期末余额

本金

62.50

-

-

62.50

公 允 价 值
变动

3.17

-

-

3.17

购买金额

4.43

66.00

6,000.00

6,070.43

赎回金额（本
金）

66.00

-

6,000.00

6,066.00

本期末余额

本金

0.94

66.00

-

66.94

公 允 价 值
变动

0.02

0.07

-

0.09

4.（2）上述长期股权投资的主要内容，包括投资时间、持股占比、其他股东名称及实际控制人、历年主要
财务数据、历年投资收益、投资的主要底层资产名称、每项资产投资金额等

一、对上海艺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艺赛”）投资情况
上海艺赛成立于2003年10月，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HAI PING GE，经营范围为文化

艺术交流策划业务，主要业务是经授权在国内举办黑池舞蹈节（中国）、舞蹈培训等业务。由于当时国内演
出市场繁荣、前景看好以及少儿舞蹈培训市场潜力巨大，基于获得投资收益的目的，2016年11月、12月，公
司子公司恒朗投资共出资 2,000万元参与其增资扩股。增资完成后，上海艺赛注册资本增加为 1,538.5万
元，恒朗投资持股比例为35%，其余股东分别为吴*代HAI PING GE持股60%、毛**持股5%。2018年6月，
吴*与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吴*将其代持的其中40%股权转让给闫**，目前上海艺赛实际股东构成为闫
**持股40%，恒朗投资持股35%，吴*代持股20%，毛**持股5%。

恒朗投资参股上海艺赛后，上海艺赛主要财务数据和恒朗历年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营业收入

1,147.29

789.26

0.00

20.28

0.00

0.00

0.00

净利润

164.27

-427.16

-470.94

-245.05

-130.19

0.00

0.00

总资产

4,299.59

3,149.24

3,125.46

3,005.43

2,997.08

2,997.08

2,997.07

净资产

2,576.80

2,090.42

1,502.47

1,245.50

1,115.31

1,115.31

1,115.30

恒朗收益

57.49

-170.24

-164.83

-85.77

-45.57

-0.0025

二、对烟台善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善欣”）投资情况
烟台善欣成立于2021年11月，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和创业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上海悠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为管理人和普通合伙人）。由于烟台善欣主要投资方向为医疗行业，其他
合伙人具备该行业的有关渠道，相关投资与公司大健康业务存在较高的契合度。基于在获取投资收益的
同时开拓公司中成药产品销售渠道的目的，2021年11月，公司子公司恒朗投资出资5,250万元成为其有限
合伙人，份额比例为35%。其余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上海悠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范**，份
额比例为7%；有限合伙人上海欣欣荣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韩*、张**，份额比例为33%；有限合伙
人徐*，份额比例为25%。2022年6月，徐*将其持有的25%份额转让给上海欣欣荣华投资有限公司。截至
目前，烟台善欣合伙人为上海悠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份额比例为7%；上海欣欣荣华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份额比例为58%；恒朗投资持有份额比例为35%。

烟台善欣的投资标的为华据医疗评估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烟台善欣出资 13，000万元，持有其
27.37%股权。截至2023年末，该标的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397.59万元、净利润-265.80万元、总资产4,
234.19万元、净资产1,969.10万元。

恒朗投资投资烟台善欣后，烟台善欣主要财务数据和恒朗历年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2

2023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31.07

-0.04

总资产

13,518.93

13,518.90

净资产

13,518.93

13,518.90

恒朗收益

-45.87

-0.01

三、北京听花心钦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钦酒业”）投资情况
为开拓听花酒的销售渠道，2021年10月，公司子公司西藏春天酒业有限公司与北京美藏一号商贸有限

公司签署了《合资协议》，共同设立北京听花心钦酒业有限公司。心钦酒业于2022年1月完成登记注册，注
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为北京美藏一号商贸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白*，认缴出资额350万元，持股比
例为70%；西藏春天酒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50万元，持股比例为30%。心钦酒业成立后至目前，一直未
实质开展业务，2023年公司根据上述认缴出资比例按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1.16万元。

4.（3）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主要内容，投资时间、持股占比、其他股东名称及实际控制人、历年主要财
务数据、历年及累计公允价值变动、投资的主要底层资产情况等

公司其他非流动性金融资产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恒朗投资持有的杭商锦带 2号私募投资基金的份
额。该基金为契约型基金，管理人（也是份额持有人）为杭商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商资
产”），其当时的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该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行。

2017年 5月，恒朗投资出资 10,000万元认购该基金 10,000万份份额，份额占比为 96.15%；2018年 11
月，公司出资5,000万元认购该基金5,179.75万份份额，份额占比为33.90%。

该基金的公允价值确认以托管人出具的基金净值报告为准，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
年、2022年和 2023年的每份基金单位份额分别为：1.2905元、1.0038元、1.0038元、1.0034元、0.7547元、
0.5479元、0.3227元。该基金实际运营过程中，历年来投资标的主要涉及股票、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
品、货币基金及其他财产权利等。

公司和恒朗投资于2017年5月先后投资该基金后，基金管理人每月末向公司提交本月的《运营报告》，
内容主要为投资项目名称（大项）、投资比例、净值增长率、基金净值等；每年末基金管理人向公司提交本年
度运营报告或托管人出具的净值报告，并根据当年经营情况、基金净值和持有人份额比例出具收益分配方
案并分配。日常公司主要通过与基金管理人不定期的电话或面谈了解其运作情况、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提
出建议。

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私募管理人资格因国家有关政策调控发生变化，于2022年底被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取消，根据《基金协议》的约定，该基金进入清算期，相关清算工作由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
组成的基金清算小组负责，对基金财产进行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等相关工作。清算期间，公司主
要通过与清算小组、原基金管理人电话沟通或面谈了解清算进展情况，清算小组每年末向公司出具清算进
展报告。根据最新的清算进展报告，截止2023年12月31日,该基金名下资产为持有的杭商望山三号私募
基金（以下简称“望山三号”）份额72,002,315.07份，持有份额比例为61.85%,对应资产净值33,488,385.15元
（该资产净值系合理判断的公允价格，最终资产净值以望山三号实际清收处置结果为准）。望山三号名下
资产为项目方负有回购义务的小微债权资产包，因比较繁杂难以详细列示。该类资产清收处置难度较大，
望山三号已依约主张项目方回购以及担保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已取得生效判决且正处于强制执行程
序，已对项目方及担保方名下财产进行保全。有关的清算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4.（4）公司前期披露，由于受消费萎缩、消费场景缺失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公司在相关产品销售方面未
达到约定的条件，因此未对投资预付款进行结算，本年年审会计师称公司酒水业务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可
能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说明公司产品销售是否可能达到预付投资款结
算条件，如否，公司计划何时收回相关款项

2021年、2022年听花酒的销售受外部客观环境的不利影响较大，该不利影响在2023年逐渐消除，公司
也加大了听花酒的市场开拓、营销工作力度，同时完成了产品的升级、定型、发布和上市销售工作，为后续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信所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主要的判断是基于2024年3月15日有关媒体报道和后续市
场监管部门进行的处罚。经过本次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全面检查以及有关的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
实，听花酒不存在生产工艺、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以正常销售。公司已结合有关检查结果、自查
整改情况和市场反馈，对后续的市场开拓、营销等经营计划进行了调整、努力消除负面影响，加上前期各项
工作所打下的良好基础，虽然目前尚未达到有关预付投资款的结算条件，但公司有信心在未来二到三年的
时间内，通过提高产品销售业绩达到预付投资款结算的条件，并根据发展情况采取对公司有利的方式进行
结算，或者要求宜宾听花归还相关的款项。

2023年11月1日公司就恒朗投资与宜宾听花合作后续事宜召开专题会议，就前期恒朗投资与宜宾听
花签署的《关于宜宾听花酒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协议》（以下称“投资协议”）、《关于宜宾听花酒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称“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一”）中预付投资款的后续安排条款的进展
进行了充分沟通和讨论。鉴于双方业务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原投资后续安排各项条件未达成，协议
各方达成一致，签订了《关于宜宾听花酒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二》，约定《投资协议》第二
条投资后续安排之选择权（3）进行修改，修改内容为将原定投资期延长两年，自2020年11月起算共五年。

4.（5）公司投资款是否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或通过其他渠道流向公司客户再回流公司
经核查，公司上述投资款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或通过其他渠道流向公司客户再回流公司的

情况。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1.针对交易性金融资产，我们实施了如下审计程序
一获取或编制交易性金融资产明细表：
(1)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报表数、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2)根据对审计证据的分析、判断，以确定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其他适用的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规定
（下转B7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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